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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关于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增持公司股份之 

法律意见书 

 

汉坤（证）字[2023]第 20138-7-O-1 号 

 

致：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依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就本法律意见书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从事法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本所作为亚信

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溯宁（以下简称“增持人”）通

过其控制的北京亚信信行者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信信行者”）受让员

工持股平台天津亚信恒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恒信”）、

南京亚信君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君信”）合计 6 位有限

合伙人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从而间接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的

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

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

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贵公司、其它相关方或者其它有

关机构出具的证明、说明、承诺或其他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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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其它人或实

体不得基于本法律意见书行事、引用本法律意见书或以其它目的和方式使用本法

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基于并仅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有效的中国法律出具。本

所未就其它任何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进行调查，也不就任何该等其它法律出具任

何意见（无论明示或默示），并且本所假设该等其它法律不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

任何影响。 

基于以上，本所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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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公司 指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所 指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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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溯宁。根据田溯宁的身份证明文件，增

持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田溯宁，男，1963 年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110105196307******。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

持人田溯宁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

情形： 

(1)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田溯宁系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

格，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

实施本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 

二、 本次增持情况 

1.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以及相关公司登记资料，本次增持前，公司实

际控制人田溯宁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为 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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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增持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亚信信行者与 4 位亚信恒信有限合伙人签订了

《天津亚信恒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亚信恒信的

4 位合伙人将合计持有的亚信恒信 1,034.70 万元的合伙份额转让予亚信信行者，并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亚信信行者与 2 位亚信君信有限合伙人签订了

《南京亚信君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亚信君信的 2 位

合伙人将合计持有的亚信君信 268.13 万元的合伙份额转让予亚信信行者，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 本次增持后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本次变更前，田溯宁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

为 0.15%，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为 50.84%。上述变更完成后，田溯宁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权比例由 50.84%增加至 51.04%，田溯宁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持有

公司股权比例为 51.19%，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三、 本次增持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

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

市地位……” 

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所述，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直接及间接在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已经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继续增加其在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

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

情形。 

四、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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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本次增

持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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